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化馆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化馆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保护元江县现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编制修缮方案，修缮文保单位。

五、项目实施内容

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六、资金安排情况

对妙莲寺局部修缮2万元；完善文物保护单位消防“一项一策”工作、6处文物建筑类保护单位（李和才故居、妙莲寺大殿等）的消防安防设施补充，预计经费3万元。                              保护县级23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作经费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该项目按年足额发放，按时足额完成年度发放目标。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4处省级文物保护、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及安全检查、评估和保护工作。对元江县境内41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评估、设计保护方案，产权清理、保护单位申报、划定保护范围等工作。

